保定市莲池区2026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，加大改善民生力度，推动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。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2026年在全市继续实施20项民生工程，涉及我区民生工程共17项。现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棚户区改造工程。建成交付棚户区改造安置房1923套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）
二、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。新增设智能回收箱（或者具备智能回收功能的回收屋）25组，逐步提高可回收物精细化管理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三、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工程。改善办学条件，为我区378间教室更换护眼灯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和体育局）
四、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工程。组织开展全区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，组织脊柱侧弯健康知识宣传和技术培训，对脊柱侧弯学生开展自愿性干预治疗，保障中小学生脊柱健康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局、区教育和体育局）
五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。建设市域品牌经营机构及其他连锁品牌经营机构均2家以上，增加优质便捷普惠托育服务供给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局）
六、孕妇产前基因免费筛查工程。为全区孕妇（含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）免费提供无创产前基因筛查和耳聋基因筛查服务，在孕期开展唐氏综合征和听力障碍筛查、诊断和干预，实现目标人群应筛尽筛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局）
七、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。对15名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医生完成线下培训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局）
八、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。培育标准化乡镇（街道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5个；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30人以上，推动全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）
九、社会救助扩围增效工程。在做好低保、特困、低保边缘家庭认定的基础上，集中开展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和常态化帮扶工作，加强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福利保障，做到应保尽保、应救尽救，推动社会救助提质增效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）
十、低保特困“两癌”患病妇女救助工程。积极组织符合申报救助条件的低保、特困等“两癌”患病妇女进行申报，按照市妇联确定的救助名额及救助比例救助我区低保、特困等“两癌”患病妇女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妇联）
十一、“河北福嫂·燕赵家政”提质扩容工程。积极培育五星级“河北福嫂”、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，报市审批。开展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（乡村）活动39场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妇联）
十二、就业促进工程。组织现场招聘活动5场，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580人次，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4100人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十三、文化惠民工程。组织开展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不少于130场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化和旅游局）
十四、体育惠民工程。全年筹划举办群众性体育活动不低于4场，持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和体育局）
十五、精准助残服务工程。全年为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以及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、辅助器具适配、职业培训、就业、托养、助学、家庭无障碍改造、残疾评定补贴等服务1155人次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残联）
十六、法律援助扩面提质工程。对重点人群提供无偿法律援助服务600件以上，案件质量合格率达98%，让重点人群享受到优质高效法律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司法局）
十七、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。实现新生儿出生登记，死亡注销、人口信息副项变更、户籍类证明开具、户口迁移、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、居民身份证换领、居民身份证补领、临时身份证申领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的省内通 办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公安分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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